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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宝平丢失身份证，号码为：610303197302132430。

* 王江丢失警官证，号码为：201459。

* 王少刚丢失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号码为：

00000561030000002020008364。

我机构长期无法与以下单位取得联
系，造成公司账户对账、销户等工作无法
展开，现将账户进行公告：

眉县三秦压缩机制造有限公司
2703071501201000001731
眉县新兴机械厂
2703071501201000001568
眉县秦宇通风设备厂

2703071501201000001866
眉县永固压力容器厂
2703071501201000002041
眉县果品厂
2703070701201000000262
眉县香引山果品专业合作社
270307070120100000093
眉县汤峪镇小法仪天天红购物广场

2703070701201000006413
宝鸡咔夫美鞋业有限公司
2703070701201000007334
以上单位请一个月内前来我行办理

相关业务，逾期我行将进行销户处理，特
此公告。

陕西眉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7月 30日

公  

告

陈仓区城南社区开设暑期“小课堂”——

家长放心上班  社区帮忙带娃
本报讯 （记者 都亚

敏）画画、书法、小游戏、户外

活动……近日，陈仓区虢镇

街道城南社区在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免费开设暑期“小

课堂”，招募专业志愿者提供形式多样的服务，解决

辖区家长的后顾之忧，让孩子的暑假更加精彩有趣。

“小朋友们，大家根据荷塘美景，先用勾线笔在

纸上画出莲蓬，然后大胆发挥想象力……”近日，记

者在城南社区暑期“小课堂”看到，10多名孩子正跟

着志愿者老师学画画。

在老师的鼓励和指导

下，孩子们尽情涂鸦，创

作出一幅幅生动美丽的

莲蓬画，个个脸上洋溢着笑容。

“暑期有些居民忙着上班，家中小孩无人照顾，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我们便及时开办了‘小课堂’。”

城南社区负责人说，暑期“小课堂”目前已经开展了5

期活动，共有80多人参加，课程安排详细而充实，每

天上午有画画、书法、趣味小游戏、读书分享等活动，

下午则安排了作业辅导、安全常识宣传、手工制作和

户外研学等活动。“我们夫妻俩工作忙，有了社区‘小

课堂’，孩子开心，我们也安心。”社区居民罗女士说。

凤县唐藏镇组建 5支志愿服务队——

雨中助农摘花椒
本报讯 （记者 王菁）“真是太感谢镇

上的志愿者了，帮助我们抢摘花椒，为我们

挽回了不少损失。”7 月 29 日，凤县唐藏

镇辛家庄村村民张宏运感激地说。近日，唐

藏镇组建了 5 支志愿服务队，助农采摘花

椒 15.3 亩。

近年来，唐藏镇大力实施花椒富民战

略，目前全镇花椒留存面积5700余亩，年产

花椒380多吨，花椒产业成为农民致富的支

柱产业。当下正值花椒采摘

季，受连续降雨影响，镇上

花椒采摘进度缓慢，农户心

急如焚。

“为帮助村民及时采

摘花椒，减少损失，7月 26日，镇村干部及

县级包联干部190余人组成5支志愿服务队，

连续开展‘红小凤’爱心助农抢摘花椒志愿

服务活动。”唐藏镇相关负责人杨建峰告诉

记者，截至目前，志愿服务活动已开展33场

次，帮助缺劳群

众抢摘花椒15.3

亩，助农增收1万

余元。

宝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六届）第八号

《宝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实施办法》已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经宝鸡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2024 年 7 月
25 日陕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宝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 年 7月 26 日

宝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实施办法
（2024 年 4月24日宝鸡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2024 年 7月25日陕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加强规范性文

件备案审查工作，完善备案审查制

度，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对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

查工作，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规范性文件，是指

本市行政区域内有关国家机关依

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并公开发

布，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

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

时期内反复适用的文件。

第三条　备案审查工作应当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实行统一

受理、分工负责、依法审查，做到

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

保证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保障宪法法律实施，保护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

国家法制统一。

备案审查工作应当通过多种

方式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

民群众对备案审查工作的知情权、

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第四条　市人大常委会应当

加强联系指导县（区）人大常委会

备案审查工作，通过座谈会、业务

培训、案例交流等方式，提升备案

审查工作能力和质量。

第五条　市人大常委会应当

推进备案审查信息化建设，规范电

子备案审查的流程和程序，提高备

案审查工作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第六条　下列规范性文件，应

当自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由制定

机关报送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一）市人民政府的规章；

（二）市人民政府及其办公室

的规范性文件；

（三）市监察委员会的规范性

文件；

（四）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

检察院的规范性文件；

（五）地方性法规授权市人民

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

文件；

（六）县（区）人大及其常委会

的决议、决定等规范性文件；

（七）其他依法应当报送备案

的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

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时

期内反复适用的文件。

第七条　两个以上机关联合

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由牵头制定机

关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负责

报送备案。

第八条　规范性文件报送备

案应当一件一报，并将下列备案文

件装订成册，一式五份：

（一）备案报告；

（二）规范性文件文本及说明

或者相关材料；

（三）规范性文件制定、修改、

废止所依据的法律、行政法规、地

方性法规、司法解释目录以及相关

文件、资料。

政府规章报送备案时还应当

提交政府令。

通过备案审查电子信息系统

报送备案的，应当按照本办法和系

统要求上传备案文件电子文本。

第九条　报送备案的规范性

文件，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负责

接收、登记、分送、存档。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自收到备

案的规范性文件及有关材料后，应

当按照第八条规定进行形式审查。

不符合规定的，采取退回、要求补充

或者更正后重新报送等方式及时处

理；符合规定的，予以登记，并在两

个工作日内按照职责分工，分送法

制工作委员会和有关委员会（以下

统称备案审查机构）进行审查。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应当对

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的报送工作

进行督促检查，并对瞒报、迟报、漏

报等情况予以通报。

第十条　备案审查机构应当

综合运用主动审查、依申请审查、

专项审查、移送审查和联合审查等

方式，依法对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

行审查。

备案审查机构应当加强沟通

协作，遇有重要问题和重要情况

的，可以共同研究和协商；认为有

必要进行共同审查的，可以召开联

合审查会议。

第十一条　备案审查机构应

当加强规范性文件主动审查工作，

围绕常委会工作重点，结合改革发

展阶段性特征，针对存在的倾向

性、典型性问题，突出审查重点，提

高主动审查效率和质量。

第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市监

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

民检察院认为属于市人大常委会

备案范围的规范性文件有本办法

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

定情形的，可以向市人大常委会提

出书面审查要求。市人大常委会办

公室收到审查要求后，按照职责分

工分送有关备案审查机构进行审

查、提出意见。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

关和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以及

公民认为规范性文件有本办法第

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

情形的，可以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

书面审查建议。市人大常委会办公

室收到审查建议后，按照职责分工

分送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进行

初步审查，认为依法需要受理的，

应当进行审查；必要时，送有关的

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对不属于规范性文件的，不予受

理，并向审查建议人说明情况。

第十三条　备案审查机构根

据需要，可以对涉及党中央决策部

署、国家重大改革、重要法律实施、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等方面的规范

性文件进行专项审查，解决规范性

文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第十四条　备案审查机构收

到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审查要

求、审查建议，或者在备案审查工

作中发现应当由其他机关审查处

理的问题，备案审查机构应当移送

有关机关审查。移送时，可以提出

研究处理的意见和建议。

其他机关发现在备案审查工

作中应当由市人大常委会审查的问

题，可以移送备案审查机构审查。

第十五条　规范性文件存在

涉及其他机关备案审查职责范围

的共性问题的，备案审查机构可以

与其他机关备案审查机构开展联

合调研或者联合审查，共同研究提

出审查意见和建议。

第十六条　对规范性文件进

行审查，发现可能与宪法相抵触或

者存在合宪性问题的，应当向省人

大常委会报告。

第十七条　对规范性文件进

行审查，发现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

部署或者与国家的重大改革方向

不相符的，应当提出意见。

第十八条　对规范性文件进

行审查，发现存在下列合法性问题

的，应当提出意见：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立

法法》等有关法律关于立法权限的

规定；

（二）违法设定行政许可、行政

处罚、行政强制，或者对法律法规

设定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

强制违法作出调整和改变；

（三）与法律法规的规定相抵触；

（四）与法律法规的规定明显

不一致，或者与法律法规的立法目

的、原则明显相违背，旨在抵消、改

变或者规避法律法规规定；

（五）与上级或者市人大及其

常委会的决议、决定相违背；

（六）具有司法解释性质；

（七）超越权限，减损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　　

（八）超越权限，违法设定国家

机关职责；

（九）违背法定程序；

（十）其他违背法律、法规规定

的情形。

第十九条　对规范性文件进

行审查，发现存在下列明显不适当

情形的，应当提出意见：

（一）明显违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公序良俗；

（二）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的权利义务的规定明显不合理；

（三）采取的措施与其目的不

符合比例原则；

（四）因现实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而不宜继续施行；

（五）其他明显不适当的情形。

第二十条　市人大常委会及

备案审查机构根据需要，可以对涉

及法律制定或者修改、社会公共利

益等方面的规范性文件组织开展

集中清理，督促制定机关及时修改

或者废止不符合、不衔接、不适应

法律规定、中央精神、时代要求的

规定，并及时制定配套规定。组织

开展集中清理，应当明确清理的范

围、内容、时限要求等。

第二十一条　备案审查机构

审查规范性文件时，需要了解相关

情况的，可以要求制定机关、有关

单位说明情况和提供材料，制定机

关、有关单位应当及时说明情况和

提供材料；需要征求其意见的，有

关单位应当及时回复。

第二十二条　备案审查机构

收到规范性文件以及对规范性文

件提出的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

后，应当在三个月内提出审查意

见。情况特殊的，可以适当延长审

查期限，但一般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二十三条　备案审查机构

认为规范性文件应当予以纠正的，

经与制定机关沟通，制定机关同意

修改、废止，并书面提出明确处理

计划和时限的，可以不再向其提出

书面审查意见，审查中止。

经沟通，制定机关不同意修

改、废止或者没有书面提出明确处

理计划和时限的，应当依法向制定

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要求制定

机关在两个月内提出书面处理意

见。制定机关按照所提意见对规范

性文件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的，审查

终止。

备案审查机构对可能造成理

解歧义、执行不当等问题的规范性

文件，可以函告制定机关予以提

醒，提出意见和建议。

制定机关未按照审查意见或

者处理计划对规范性文件予以修

改、废止的，备案审查机构应当依

法向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下列议

案、建议，由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

提请常委会审议决定：

（一）要求制定机关限期修改

或者废止；

（二）要求制定机关自行修

改完善，或者要求制定机关进行

清理 ；

（三）依法予以撤销；

（四）依法作出解释。

第二十四条　备案审查机构应

当加强与提出审查要求、审查建议

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

位以及公民的沟通，及时向其反馈

审查情况，并可以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五条 市人大常委会应

当建立健全与市委、市人民政府、

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人民检察院的备案审查衔接联

动机制，发挥备案审查制度合力，

加强在双重备案联动、移送审查、

会商协调、信息共享、能力提升等

方面的配合协作，增强备案审查工

作整体效能。

第二十六条　备案审查机构应

当建立健全备案审查工作协作机

制，根据工作需要，可以组织高等

院校、立法协作单位、基层立法联

系点等开展备案审查制度研究、业

务培训，也可以通过座谈会、论证

会、听证会、委托研究、走访调研等

方式，听取相关国家机关和人大代

表、专家学者、基层群众代表的意

见，提高备案审查工作水平。

第二十七条 　每年一月底前，

制定机关应当将上一年度制定、修

改和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报送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人大常委

会办公室收到规范性文件目录后，

应当进行核查，发现有漏报的，应

当通知其限期补报。

第二十八条　市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应当每年向常委会

专项报告开展备案审查工作的情

况，由常委会会议审议。

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的内

容一般包括：接收备案的情况，开

展审查的情况，对规范性文件纠正

处理的情况等。

专门委员会、其他工作委员会

每年工作报告中应当包括其承担

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情况。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

日起施行。

文明城市咱的家


